附件1

市、县人民政府用地申请报省政府批准城市分批次

用地报批材料目录

1.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审查报告；

2.“一书三案”：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

3.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

附件2

报省政府批准单独选址项目用地报批材料目录

1. 市、县人民政府用地申请；

2 市、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报告；

3.“一书四案 " ∶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

4.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批复；

5.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备案文件；

6.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准或审核文件；

7.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

9.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修改方案（涉及规划修改的）；

附件3

市、县审查城市分批次用地材料目录

1.建设用地现场踏查情况纪实；

2.拟征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认单；

3.征地补偿及安置协议；

4.拟征土地权属证明及土地权属审核汇总表；

5.补充耕地验收文件及补充耕地协议（占用耕地的）；

6.听证告知书、听证送达回证；

7.听证材料（依申请进行听证的）；

8.使用林（草）地审核同意书（涉及使用林、草地的）；

9.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表（附明细表）、征地补偿安置意见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需求计划表、征地社会保障资金落实审批表（被征地农民符合社会保障条件的）；

10.测绘单位资质证明材料；

11.违法用地的，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

12.经土地权利人盖章并签字确认的 1 ∶ 1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

13.占补平衡确认单（涉及占用耕地的）；

1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

15.土地权属、地类证明材料（与二调成果不一致的）；

16.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落实到位证明；

17.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和专家论证意见。

附件4

市、县审查单独选址项目用地材料目录

1.建设用地现场踏查情况纪实；

2.拟征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认单；

3.征地补偿及安置协议；

4.拟征土地权属证明及土地权属审核汇总表；

5.补充耕地验收文件及补充耕地协议（占用耕地的）；

6.听证告知书、听证送达回证；

7.听证材料（依申请进行听证的）；

8.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表（附明细表）、征地补偿安置意见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需求计划表、征地社会保障资金落实审批表（被征地农民符合社会保障条件的）；

9.土地复垦方案（项目占用临时用地的）；

10.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材料；

1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材料；

12.违法用地的，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

13.用地单位资质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14.城市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村镇选址意见书；

15.建设项目工程平面图；

16.经土地权利人盖章或签字确认的 1 ∶ 1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

17.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项目占用临时用地）；

18.与二调成果不一致证明材料；

19.使用林（草）地审核同意书（涉及使用林、草地的）；

20.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和专家论证意见；

21.土地复垦义务人出具的土地复垦费用存储凭证（涉及占用临时用地）；

22.土地复垦义务人、所在地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银行三方共同签订的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涉及占用临时用地）

23.项目所在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履行土地复垦法定义务情况说明（涉及占用临时用地）；

24.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到位证明；

25.占补平衡挂钩信息确认单（涉及占用耕地的）；

26.测绘单位资质证明材料；

